
立法局憲制事務委員會  
資料文件  

聯合聯絡小組工作進展  
 

引言  

 自一九八四年以來，我們一直致力落實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為

一九九七年順利過渡做好準備。  

2 .  本文件概述我們在下列範疇取得的成果  —  

( a )  維持法治；  

(b )  保障權利和自由；  

( c )  加強經濟基礎建設和鞏固經濟體系；  

(d )  確保政權順利交接。  

3 .  本文件也列述雙方仍在討論的重要事項。  

維持法治  

4 .  我們的整體目標，是按照《聯合聲明》所載，確保法律和司法

制度得以延續。這方面的具體成果包括  —  

( a )  終審法院：一九九五年六月九日中英雙方就終審法院達

成的協議和隨後通過的終審法院條例，確保香港能在一

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設立終審法院，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

的終審機關。任何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仍未由樞密

院司法委員會裁決的案件，均會交由終審法院審理。香

港的司法制度因此得以延續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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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法律本地化：目前約有 150 條英國成文法則適用於香

港，所規管範疇包括商船和民航等。我們需要透過 33條

本地化條例草案，將這些成文法則本地化。迄今我們已

制定 17 條條例，而聯合聯絡小組亦已就另外 7 條條例建

議達成協議。法律本地化計劃詳見附件 A*；  

( c )  雙邊協定：聯合聯絡小組同意香港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就

法律和司法事宜磋商簽訂一系列可跨越九七的雙邊協定 ,

其中包括移交逃犯、刑事司法互助和移交被判刑人士的

雙邊協定。迄今已簽訂 5 項移交逃犯雙邊協定和 1 項刑

事司法互助雙邊協定；另有 2 項移交逃犯雙邊協定已獲

中方同意，有待簽署。我們正積極與其他夥伴磋商此等

協定。至於一直懸而未決的相互執行民商事判決雙邊協

定計劃，我們正與中方繼續討論。聯合聯絡小組已達成

協議的雙邊協定載列於附件 B；  

(d )  多邊協定：英國曾將約 200 項多邊國際協定的適用範圍

擴及香港。根據《聯合聲明》所載，以及聯合聯絡小組

所達成的協議，中英雙方至今已原則上同意幾乎全部多

邊協定繼續適用於香港。這些協定重要之處，在於能促

進香港與國際社會在民航、商船、仲裁、國際私法和海

關合作等重要範疇的法律和商業聯繫。關於設立機制，

確保國際社會接受這些多邊協定在一九九七年後仍繼續

適用於香港一事，聯合聯絡小組已就總體準則達成原則

上的協議。雙方現正擬訂機制詳情。多邊協定一覽表見

附件 C。  

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*  在 憲 制 事 務 委 員 會 上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要 求 我 們 分 析 條 例 草 案 如 未 能 提 交 立 法 局 通 過 ， 在 社
會 和 經 濟 方 面 會 引 起 甚 麼 後 果 。 我 們 至 今 仍 相 信 有 關 法 例 可 趕 及 提 交 立 法 局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

月 一 日 前 通 過 。 假 如 情 況 有 變 ，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委 員 的 要 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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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權利和自由  

5 .  中方已在《聯合聲明》和聯合聯絡小組的會議上同意，多項多

邊國際協定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會繼續適用於香港，其中部分

與人權、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有關，包括  —  

( a )  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；  

(b )  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；  

( c )  《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

遇或處罰公約》；  

(d )  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》；  

( e )  《婦女政治權利公約》和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》；  

( f )  多條範疇不同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，如有關最低就業年

齡、分娩保障、結社權利和勞資關係等；  

(g )  《取消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。  

加強經濟基礎建設和鞏固經濟體系  

6 .  《聯合聲明》保證香港在對外經濟事務上擁有自主權，而自一九

八四年以來，我們亦與中方達成多項協議，務求加強香港的經濟基礎

建 設 ， 並 讓 香 港 多 參 與 不 同 的 國 際 經 濟 組 織 。 主 要 的 工 作 成 果 包

括  —  

( a )  香港在主要的國際金融、貿易和經濟組織取得獨立會員

資格，這些組織計有  —  

—  亞洲開發銀行（在一九八五年達成協議）  

— 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（一九八六年）／世界貿易組

織（一九九五年）  

—  世界海關組織（一九八七年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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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國際紡織品及成衣局（一九九六年）  

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繼續參與的國際組織一

覽表，載於附件 D；  

(b )  中英雙方已在一九九一年九月簽訂有關新機場的諒解備

忘錄，並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簽訂有關新機場及機場鐵

路整體財務安排的協議，其後又在一九九五年六月就新

機場的財務支持協議文本達成協議，最近更在一九九六

年五月簽訂盡早興建新機場第二條跑道的會議紀要；  

( c )  中英雙方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同意九號貨櫃碼頭的發展計

劃；  

(d )  中英雙方在一九八六年同意設立香港註冊船舶紀錄冊。

這份紀錄冊在一九九七年後會繼續使用；  

( e )  中 英 雙 方 又 就 延 續 知 識 產 權 的 規 管 架 構 ， 達 成 全 面 協

議，其中包括將香港的註冊外觀設計法例、專利權法例

和版權法例本地化，以及繼續實施《專利合作條約》和

有關設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條約；  

( f )  我們已跟第三國家簽訂 9 項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。另有

3 項已獲聯合聯絡小組通過，不久即正式簽署。此外，

還有 2 項正等候聯合聯絡小組達成協議，以及 5 項正與

第三國家磋商。協定一覽表載於附件 B；  

(g )  跨越九七的重要專營權和合約：迄今我們已跟中方就 16

個項目達成共識，包括收費電視牌照、 4 個固定電訊網

絡服務牌照、三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的「建造、營運

及移交」專營權、多條隧道的管理合約、中華汽車有限

公司和城巴有限公司的專營權、 6 個個人通訊服務牌照

等。已取得共識的專營權和合約一覽表載於附件 E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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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政權順利交接  

其他成果  

8 .  聯合聯絡小組也在其他重要的範疇達成協議，例如為香港人簽

發新身分證明文件和其他旅行證件的過渡安排，以及簽發香港特別行

政區護照的準備工作。聯合聯絡小組又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後簽發

旅行證件（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除外）的事宜，達成原則上的協議。  

當前要務  

9 .  我們在處理過渡事務上，各方面均取得長足的進展。不過，尚

有不少工作有待處理。下文載述數項有待解決的重要事項。  

居留權及其他入境事宜  

10 .  我們一直與中方磋商實施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四條有關香港特別

行政區居留權規定的事宜。其中一個重要項目涉及已移民外地，並取

得外國公民資格的前香港居民的身分。我們已召開專家會議，商討如

何落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關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》

在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 6 點解釋。我們需要繼續討論，加以跟

進，包括研究如何修訂人民入境條例，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的所有規定。  

11 .  我們還須研究一九九七年後香港人免辦簽證旅遊的安排，以及

商討簽發香港特別行政區旅行證件（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除外）的詳

情。我們已原則上就簽發這些旅行證件（護照除外）的事宜達成協議。  

民用航空運輸協定  

12 .  為了維持香港與世界各地不可或缺的航空聯繫，我們一直與各

航空夥伴磋商民用航空運輸協定。這項工作包括另行簽訂民航協定，

以脫離英國簽訂並涵蓋香港的民航協定，以及與新的航空夥伴簽訂協

定。我們迄今已簽訂了 15 項該類協定（協定詳列於附件 B）。此外，

還有 2 項已草簽的協定獲聯合聯絡小組通過，只待正式簽署，另有 3

項則尚待中方同意。另一方面，我們須作出安排，讓香港的航機可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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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期後飛越其他國家領空。為此，我們已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就過境

協定的範本達成協議。  

立法機構的延續  

13 .  我們和中方之間存在一點分岐，就是對立法機構未來安排的看

法。關於這個問題，英國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立場明確一致，眾所周

知。我們已透過聯合聯絡小組和其他渠道向中方申明立場。我們會繼

續把握機會，重申我們的觀點。  

公務員  

14 .  《聯合聲明》訂明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在香港政府各部門

任職的公務員均可留任，其薪金、津貼、福利待遇和服務條件不低於

原來的標準。為此，政府的政策是讓所有相當於《基本法》中主要官

員的職位，全部由本地人員擔任。這項工作已接近完成，希望可達到

公務員順利過渡的目標。此外，我們已向聯合聯絡小組提交有關公務

員劃一服務條件的建議，以徵詢小組的意見。  

法律適應化  

15 .  我們已審閱香港全部逾 630 條現行條例和 1  100 條附屬法例，

研究是否需要修訂，以符合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

十日後可繼續生效。研究結論是所需作出的適應化修訂大多是簡單的

術語改動。我們已向中方提交逾 420 條條例和有關附屬法例適應化的

詳細建議。我們的目標是在一九九六年內將餘下的適應化建議交予中

方。  

16 .  我們必須早日公布法律適應化的形式，以消除本港人士和國際

社會對本港法律能否延續一事的疑慮。因此，我們透過聯合聯絡小組

要求中方闡明其最新的構想。中方向我們簡介了預備委員會法律小組

的建議，而有關建議現正由籌備委員會審議。我們已就建議提出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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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初步意見和問題。我們會致力安排專家繼續交流意見。我們希望籌

備委員會在審議預備委員會的建議時，會考慮專家交流所得的結果。  

人權公約的報告責任  

17 .  《聯合聲明》和《基本法》已訂明，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

際公約》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

定，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繼續有效。我們認為中國有責任按照

兩條公約目前適用於香港的條款所規定，遵行多項國際權利與義務，

包括根據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四十條和《經濟、社會

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十六條的規定，履行報告責任。聯合國有關

委員會亦贊同我們的意見，但中國卻以本身並非兩條公約的締約國為

理由，表示並無責任提交香港的人權報告。我們會繼續與中方研究此

事。  

 

 

憲制事務科  

一九九六年十月  


